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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助理員 黃虹庭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5

傳真：03-3310590

電子信箱：1001550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10010395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5100E_1100103952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00103952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00103952_ATTA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本府函以，公教人員保險之費率，不適用年金規定之

被保險人及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，自111年1月1日起

分別調整為7.83％及10.16％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0年11月5日府人給字第1100290488號辦理，並檢

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另公教人員保險法第48條規定，目前年金規定僅適用於私

立學校之被保險人及離退給與法令未定有月退休（職、

伍）給與，亦未定有優惠存款制度者（但法定機關編制內

有給之民選公職人員及政務人員不適用）。

三、本案附件已公告於本局網站公務檔案下載區（便民服務/檔

案下載/公務檔案下載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
除外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會計室、本局秘書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0000879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1/17 15:3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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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02-23979750

承辦人：梁珮昀

電話：02-23979298#628

E-Mail：peiyun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總處給字第11000029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110E005074_1_03092925776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率，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

人及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，自111年1月1日起分別調

整為7.83％及10.16％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依考試院、行政院110年10月28日考臺組貳二字第

11000074291號、院授人給字第11000026452號函副本辦

理，並檢附會銜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

構、各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
副本：銓敘部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O1100005584

■■■■■■給與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1/03 14: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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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科員 施雅芳

電話：03-3322101#7356

傳真：03-3342906

電子信箱：1003338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0029048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6800A_1100290488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00290488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公教人員保險之費率，不

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及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，自

111年1月1日起分別調整為7.83％及10.16％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人事處案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1月3日總處

給字第1100002936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

份。

二、另公教人員保險法第48條規定，目前年金規定僅適用於私

立學校之被保險人及離退給與法令未定有月退休（職、

伍）給與，亦未定有優惠存款制度者（但法定機關編制內

有給之民選公職人員及政務人員不適用）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(不含復興區公所)(桃園市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

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、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處人事管理員(含附件)、本府技監辦公室(含附件)、本府參事辦公室(含附

件)、本府顧問辦公室(含附件)、本府參議辦公室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2110010395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1/08 09:0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


